
（2022）浙0282民初9697号
查红伟：本院受理原告上海东越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诉被告查红伟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9697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驳回原告上海东越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的
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547元，由原告上海东越建筑
装饰有限公司负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
慈溪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2136号
黄民其、黄锋：本院受理原告曹涛涛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浙0282民初1213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
被告黄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曹涛涛
货款1884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履行期间）；二、驳回原告曹涛涛的其他诉讼
请求。本案受理费271元，减半收取计135.50元，由被告
黄锋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范市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117号
付孝君：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胜山楚氏蔬菜经营部
诉被告付孝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原告
起诉要求你即时偿付货款117825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
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自本公告
送达次日起三十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孙红莲适用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的第三日上午
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逍林人民法
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512号
蔡建忠、陈菊美：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经济开发区
金腾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蔡建忠、陈菊美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自动
履行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7日上
午9时在本院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258号
浙江任宏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原告严玉萍诉
被告宁波怡生乐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怡生乐居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浙江任宏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宁波奉化宝龙华祥置业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
卡、诉讼诚信承诺书、起诉状、变更诉请申请及证据材
料、传票、民事裁定书、独任审理告知书各一份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
年3月29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323号
杨月霞（公民身份证号码4105221978****4060）：
本院受理原告钱菊琴与杨月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291民初
13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153号
哈尔滨立德博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深圳景繁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杭州银柳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泰州佰奥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哈尔滨仁里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哈尔滨立德博远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温州义丰五金有限公司、深圳景繁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杭州银柳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含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告知
材料）、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3年3月3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02民初14号
夏水英：本院受理原告王才军与被告夏水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402民初1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83民初904号
张涛（公民身份号码330481198706293232）：
本院受理原告郑传领、杨凤乐诉被告张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被告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并定于2023年4
月3日14时30分在桐乡市人民法院乌镇第二法庭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3民初900号
韩龙（公民身份号码330522199601213937）：
本院受理原告沈超诉被告韩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
告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3日15
时00分在桐乡市人民法院乌镇第二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4556号之一
安吉天荒坪忆罗竹木制品厂、董红平：本院受理余
明景与安吉天荒坪忆罗竹木制品厂、董红平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2)浙0523民初455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
下:准许余明景撤诉。案件受理费4570元(已减半)，由余
明景负担。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91民初2404号
易根琴、徐建华：本院受理的（2022）浙0591民初
2404号原告浙江泉华矿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易
根琴、徐建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缴纳诉讼费用
通知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易根琴应支付原告浙江泉华矿
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货款本金2384900元及逾期付款违
约金（自2016年6月21日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款清之
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徐建华
对被告易根琴上述债务在货款本金2384900元范围内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浙江泉华矿山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的，则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49529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易根琴、
徐建华共同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之规定，本公告
采用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
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2639号
黄权：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德鑫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
司与被告黄权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因你依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
初26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被告黄权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江德鑫汽车制动系统有限
公司缴纳出资款100000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80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82450元，由被告黄权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交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878号
浙江伟兴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伟兴
鑫光电（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吉安市合晶光电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浙江伟兴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原告伟兴鑫光电（深圳）股份

有限公司于2023年1月
20日提出上诉，在法定上
诉期内。因你方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上诉状等材料。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上诉状等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875号
叶建中:本院受理原告黄国松与叶建中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726民初38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87号
任晓华(住山东省菏泽市大屯镇铁炉寨行政村任庄
村121号，公民身份号码:372930199502205182):
本院受理原告胡帅与被告任晓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任晓华归还原告胡帅借款3
万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
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应当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200元，由被告任晓华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521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4274号
陈丽燕(住杭州市临安区高虹镇高乐村28组高虹
街53号，公民身份号码:330124198606041229):本
院受理原告刘婷婷与被告陈丽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陈丽燕支付原告刘婷婷货
款2101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2年7月
2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
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
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78元，
由被告陈丽燕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
民法院52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
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6122号
潘洪波：本院受理原告张文亮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802民初61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潘洪
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文亮货款
74334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自公告之日起3 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或向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
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346号
吴小军、倪雪莲：本院受理原告杨建华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3民初3346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
告杨建华借款100000元及支付利息（以100000元为基
数，自2022年8月22日起至款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并由你们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69号
向立琴：本院受理原告吴雪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商事案件诉讼
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和
廉政监督卡等。原告诉请：1.准予原、被告离婚；2.婚生子
吴建洋归原告抚养成人，原告放弃要被告支付抚养费的
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廿里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未到，则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375号
程晨：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路桥支行与被告程晨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6375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被告程晨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透
支款本金99893.35元及截至2022年8月25日的透支
利息、违约金、分期付款手续费9960.19元，并支付自
2022年8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
算的利息、违约金、手续费（以月利率2%为限）。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98
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程晨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914号
潘冬琴：本院受理原告吕志英与你为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6914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吕
志英货款100000元，并赔偿自2022年12月1日起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依法
减半收取115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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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墨焰时装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宋真真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

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5254号。因向你邮寄

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

书后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

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委

定于2023年4月20日下午14点15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望江

东路6-3），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2月10日

仲裁公告

杭州繁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王玲芳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仲裁申请，

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3）445号。因向你单位邮寄
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
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
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

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
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3年4
月3日下午14时0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四季青派出庭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庆和路二
号），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2月10日

仲裁公告

杭州米兜娱乐文化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袁钰琛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

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626号仲裁裁决书。限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

位认为本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

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2月10日

仲裁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媛色理发店：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忠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
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
劳人仲案（2022）4554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
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
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2月10日

仲裁公告

杭州群英整形外科门诊部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张明茹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
城劳人仲案（2022）5070号仲裁决定书。限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2月10日

仲裁公告

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我局已对你单位职工谢从芳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作

出决定，谢从芳同志于2022年08月08日在工作中受到事

故伤害，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22】140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我局领取认定工伤决定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 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2月10日

送达公告

杭州漫威贸易有限公司、杭州国瀚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1月20日，我司向杭州漫威贸易有限公司提供

转贷资金400万元，由杭州国瀚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但到期后，你方未能按期归还。

为此，我司公告要求：请你方自本公告之日起即向我
司归还转贷资金400万元，并结清至实际归还日止的转贷
资金使用收益及逾期违约金。若逾期仍未归还，则我司将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特此公告。杭州富阳中小企业金融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0日

催收公告

杭州添酷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钱泳依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
城劳人仲案（2022）3708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
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
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2月10日

仲裁公告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潘丹红诉你单位要求支付赔偿金等仲裁
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4265号。因向你邮
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
书后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

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委定于2023
年5月8日下午14点15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望江东路6-3），请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2月10日

仲裁公告

杭州亦叮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委已受理许梅芳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
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5485号。因向你邮寄
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
书后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

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委
定于2023年5月6日下午14点15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望江
东路6-3），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2月10日

仲裁公告
杭州亦叮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委已受理黄欣悦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
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5486号。因向你邮寄
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
书后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

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委
定于2023年5月6日下午14点15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望江
东路6-3），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2月10日

仲裁公告

债务人戚朝辉向我司借款，分别于2019年12月23日借

款210200.37元，2020年1月15日借款195200元，2020年4

月24日借款70000元，2020年5月25日借款70000元，2020

年6月29日借款86799元。现上述借款均已到期，请债务人

于公告见报三日内还款。 浙江耀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0日

公告


